
证券代码：600800 证券简称：渤海化学 公告编号：临 2026-047

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

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

实际为其提供的

担保余额（不含本

次担保金额）

是否在前期预计

额度内

本次担保是否有

反担保

天津渤海石化有

限公司
不超过 18,000 万元 19468.48 万元

不适用：本次为

担保额度

不适用：以实际

发生为准

 累计担保情况

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（万元） 0

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

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（万元）
22,768.48

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（%）
20.33

特别风险提示（如有请勾选）

□担保金额（含本次）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

□对外担保总额（含本次）超过上市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%

□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（含本次）达

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%

☑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%的单位提供担保

其他风险提示（如有） 无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（一）担保的基本情况



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控股子公司天津渤海石化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渤海石化）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天津市滨海分行申请不超过

1.8 亿元融资授信额度，公司拟为渤海石化该笔融资授信额度承担全额连带保证

责任担保。

（二）内部决策程序

2026年 6月 22日，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，股东会、董事会授权管理

层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决定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、担保形式、担保期限等具体

事宜，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与融资和履约类担保相关的协议、函件等其

他文件。授权期限自股东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。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

司股东会审议。

二、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

被担保人名称 天津渤海石化有限公司

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

司持股情况
控股子公司

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
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1%，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49%。

法定代表人 朱威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06BAQ99B

成立时间 2018-04-12

注册地 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渤海十三路 189 号

注册资本 248000 万人民币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

经营范围

许可项目：危险化学品生产；危险化学品经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

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一般项目：化工产品销售

(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)；专用化学产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

进出口代理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

转让、技术推广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土地使用权租赁；仓储设

备租赁服务；机械设备租赁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

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

主要财务指标（万元）

项目
2026 年 3 月 31 日/2026

年 1-3 月（未经审计）

2025年12月31日/2025

年度（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425,708.51 401,481.41

负债总额 333,332.48 296,476.55

资产净额 92,376.03 105,004.86

营业收入 57,602.23 323,813.37

净利润 -12,765.30 -69,873.11

（二）被担保人失信情况（如有）

被担保人渤海石化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

项。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天津市滨海分行

1.保证人：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

2.债权人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天津市滨海分行

3.债务人：天津渤海石化有限公司

4.担保额度：18,000 万元

5.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担保

6.保证期间：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。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
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，保障其业务持续、稳健发展。

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，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，不会对公司

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

因渤海石化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，公司对其经营管理、

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，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董事会认为：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。本次

担保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



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

规定，本次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2,768.48 万元，占

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20.33%。公司未对控股股

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；公司不存在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

提供担保的情况，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。

特此公告。

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6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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